
证券代码：000826         证券简称：启迪桑德         公告编号：2017-135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支持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启迪桑德”）业务发

展，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公司控股股东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

迪科服”）拟向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的财务资助，年借款利率为金融机构同期

贷款基准利率 4.35%，启迪科服可根据公司资金需求分次借款，单笔借款期限不超过六个月，

本次财务资助无需公司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 

2、截至目前，启迪科服持有公司 16.56%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主板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 2号——交易和关联交易》等有关规定，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构成了

关联交易。 

3、2017 年 11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王书

贵、韩永、曹达已回避表决，关联监事杨蕾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事项进行了

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该事项的独立意见。按照启迪科服向公司提供的借款金额和利率计

算，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金额为 3,262.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4%，根

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4、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

需经过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书贵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 号院 1号楼 A 座 15层 1503 

注册资本：103,690.0905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179580061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39.35%）；中信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持股比例 22.85%）；深圳市建银启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3.12%）；珠海

融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 7.72%）；清华控股（持股比例 6.99%）；深圳

市建银启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6.17%）；建银国际（深圳）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比例 1.54%）；深圳市晶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54%）；清控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持股比例 0.73%）；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合并报表）： 

启迪科服主要从事科技企业的投资管理，是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专注于科技服务

业的具备全链条孵化能力的大型科技企业整合平台，其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9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4,636,778.24 3,834,677.7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1,031,350.93 1,116,938.85 

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 

营业收入 707,921.50 757,199.2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1,592.57 22,659.76 

3、关联关系说明 

截至目前，启迪科服持有公司 16.56%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控股股东本次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启迪科服拟向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的财务资助，年借款利

率为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4.35%，启迪科服可根据公司资金需求分次借款，单笔借款

期限不超过六个月，本次财务资助无需公司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财务资助的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本次关联

交易不存在利益转移。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查并予以认可。 

五、借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控股股东启迪科服本次拟向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的财务资助，可根

据公司资金需求分次借款，单笔借款期限不超过六个月，年借款利率为 4.35%。截止目前，

公司尚未与控股股东启迪科服签署本次财务资助的借款合同，公司将根据借款合同签署及合

同后续履行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财务资助有利于公司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有利于公司提高融资效率，

降低财务费用，是控股股东对公司经营的积极支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

主营业务不会因此次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七、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额 

2017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交易外，公司与控股股东启迪科服及其一致行动人

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212.74 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控股股东本次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体现了其对公司发展的支持，财务资助款项主要用于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利于扩展公司融资渠道，保障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符合公司经营需要；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公司整体利

益。 

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体现了控股股东对公司发展的支持，有利于扩展公司融资渠道，保障

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对流动资金的需求，符合公司经营需要；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回

避了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控股股东拟向启迪桑德提供财务资助，年借款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金融

机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本次关联交易利于公司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监事

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合规，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在审核后发表了独

立意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及《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交易和关联交易》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上

述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4、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向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